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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考情分析

本章近几年考核比较稳定，分值相对较低，约9分左右。

虽然考查细致，但复习难度不大。考试中主要面临的题型为客观题。

考点1：普通合伙企业VS有限合伙企业的概念及设立★★

普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

人

（1）2个以上

（2）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①自然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

司以及公益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

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1）2-50个（至少有1普通和1有限）

【提示】仅剩有限合伙人：解散；仅剩普

通合伙人：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2）有限合伙人对民事行为能力无限制

（3）有限合伙人可以是国有、上市及公益

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出资

★

货币等财产权利（协商或评估）出资，

也可用劳务出资（协商确定）
有限合伙人不得用劳务出资

名称 “普通合伙”字样 “有限合伙”字样

考点2：普通合伙企业VS有限合伙企业的财产★★

1.财产性质

（1）独立性

合伙企业的财产独立于合伙人。

（2）完整性

合伙企业的财产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存在，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权益的表现形式仅是

依照合伙协议所确定的财产收益份额或者比例。

【注意】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

抗善意第三人。

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出质

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

的财产份额出质；约定的除外（约定→可

以）

普通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

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强

制）

对外

转让

有限合伙人可以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

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应提

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对外转让通知）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普通合伙人向

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财产份额时，须经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对外转让同意）

考点3：普通合伙企业VS有限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

1. 合伙人事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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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关联

交易

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

进行交易；有约定的除外

（约定→可以）

普通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

易，有约定或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除外

（约定→不得）

竞业

禁止

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同他人合作经营

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合伙

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约定→可以）

普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同他人合作经营

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强制）

2.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事务执行的决议办法

纯

法

定

事

项

一致同

意

（1）普通合伙人以其财产份额出质

（2）将普通合伙人除名

（3）普通合伙人死亡，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的，决定其是否可以转为有限合伙人

过半数

同意
合伙企业解散时指定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或者委托第三人担任清算人

禁止
（1）普通合伙人从事同本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2）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

（续表）

除合伙协

议另有规

定外须经

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

意的

（1）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经营范围、经营地点

（2）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3）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4）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5）普通合伙人对外转让财产份额

（6）新合伙人入伙

（7）普通合伙人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继承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取得普通合伙人资格

（8）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含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

（9）修改或者补充合伙协议

（10）普通合伙人同本企业交易

3.合伙人权利：享有同等的权利；所有合伙人查阅财务资料；提出异议的权利。

4.合伙企业的损益分配

有约定 ①按约定的比例分配和分担

合伙协议未约定
②首先由合伙人协商决定

③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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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

（1）普通合伙企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

全部亏损。

（2）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6.有限合伙企业事务执行的特殊规定

（1）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解释】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

（2）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强制）。

（3）有限合伙人的（8种行为）“提建议；参与决定入退伙、事务所；查阅账簿、财务报告；

诉讼；为本企业担保”：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多选）

考点4：普通合伙企业与第三人关系★★★

1.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

2.合伙企业的债务清偿（先企业后个人，对外连带，对内按份）。

3.合伙人的债务清偿

（1）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人不得抵销、不得代位行使。

（2）该合伙人可以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用于清偿；债权人也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清偿。

（3）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

买权。

考点5：普通合伙人VS有限合伙企业的入伙与退伙★

1.普通合伙企业入伙

（1）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先约定→一

致同意）

（2）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法定）

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约定→同等）

【注意】此处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属于内部约定，对外，新合伙人对入伙前的债务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是法定内容。

2.有限合伙企业入伙

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考点6：普通合伙人的退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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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伙

自愿
协议退伙

通知退伙

法定★
当然退伙

除名

退伙 条件

自愿

退伙

协议退伙

（1）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2）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3）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

（4）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约定了合伙期限

通知退伙 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未约定合伙期限

（续表）

法定退伙

当然退伙

（1）作为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

（2）个人丧失偿债能力（仅限普通合伙人）

（3）作为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

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

（4）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

（5）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注意】

1、普通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并不当然退伙

2、退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生效日

除名

（1）未履行出资义务

（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

（3）执行合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

（4）发生合伙协议约定的（除名）事由

【注意】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日为生效日

考点7：普通合伙人退伙的效果★★

普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退伙
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

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退伙后，对基于其退伙前原因

发生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从

有限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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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8：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1）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相结合：合伙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执业者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人有限责任。

（2）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

考点9：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性质转变★★

身份

转变

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普：前后都无限）

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

担无限连带责任（普→有：前无限，后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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